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关于 2020 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

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统一部署，根据教

育部《关于做好 2020 年上半年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相关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相关精神，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推动研究

生学位授予工作有序开展，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学位授予工作的影响，

现就我校 2020 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工作通知如下： 

一、为尽可能保障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按期获得学位，同时考虑到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经学校研究决定，2020 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资格审查工作由原定的 3 月 1 日开始至 3 月 31 日结束，推迟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开始，到 2020 年 5 月 24 日结束，并增加审查工作批次，

分两批开展。具体安排如下： 

（一）拟于 2020 年毕业的研究生须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关于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要求，完成课程

学习、学科综合考核、发表论文及论文开题，并按照开题报告要求

定稿学位论文等各项任务。 

（二）第一批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工作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

开始至 4 月 24 日结束。拟于 2020 年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

原则上应参与第一批次的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论文评阅、答辩

等环节。 

如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完成学位论文，不能如期参加第一批次



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的研究生，尤其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研究生，

可以参加第二批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及论文评阅、答辩等环节。

第二批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工作自 2020 年 4 月 25 日开始至 5 月

24 日结束。 

（三）考虑到当前疫情防控需要，2020 年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

采用一体化系统线上方式进行，答辩资格审查一体化系统线上操作

流程见附件一，外网访问研究生一体化系统须知见附件二。在操作

过程中如有系统问题，请各培养单位及时咨询学位办处理解决。待

疫情解除后，由各培养单位将补签字后的《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

表》纸质材料（A4 纸正反面打印，不超过 2 页）统一提交学位办公

室存档。 

二、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研究生毕业、深造、就业的影响，

学校将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合理调整优化学位论文送审、答辩的时

间、方式、流程等工作，并将增开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学校将就

上述工作另行颁发通知，请各培养单位、相关研究生予以及时关注。 

三、各培养单位应高度重视 2020 年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过程中

的相关工作，也请各位导师加强与研究生的日常沟通，采取线上交

流研讨等方式，主动为研究生学习和撰写学位论文提供支持和指导，

共同推动学位授予工作的顺利进行。 

附件一：《答辩资格审查一体化系统线上操作流程》 

附件二：《外网访问研究生一体化系统须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7 日 



附件一： 

答辩资格审查一体化系统线上操作流程 

1.学生：登录研究生一体化系统，点击【学位信息】菜单，进入【答辩申请】页面。 

点击学位流程中的【答辩资格审查】进行答辩信息填写后提交（提交前可临时保存，下同）。

提交后不可以再次编辑，需要编辑请联系自己导师进行退回。 

2.导师：登录研究生一体化系统，点击【答辩资格审查管理】菜单，勾选学生，进行查看并审

核。学院审核后，导师不可再次修改审核结果。需要修改请联系学院进行退回。 

3.学院（含各类培养单位）：登录研究生一体化系统，点击【学位管理】菜单，进入【答辩资

格审查管理】页面，勾选学生，进行查看并审核。职能部门审核后，不可以再次修改审核结果，

需要修改，请联系学位办进行退回（注：学院可以在获得明确授权后代替导师进行审核，审核

效果等同导师审核）。 

4.各职能部门审核 

4.1 财务处：登录研究生一体化系统，点击【学位管理】菜单，进入【答辩资格审查管理】页

面，勾选学生，就缴费情况进行查看并审核。学位办公室审核通过后，不可以再次修改审核结

果，需要修改请联系学位办公室进行退回操作。 

4.2 教务处：登录研究生一体化系统，点击【学位管理】菜单，进入【答辩资格审查管理】页

面，勾选学生，就学业情况进行查看并审核。学位办公室审核通过后，不可以再次修改审核结

果，需要修改请联系学位办公室进行退回操作。 

4.3 研究生工作处：登录研究生一体化系统，点击【学位管理】菜单，进入【答辩资格审查管

理】页面，勾选学生，就学籍情况进行查看并审核。学位办公室审核通过后，不可以再次修改

审核结果，需要修改请联系学位办公室进行退回操作。 

（注：研究生工作处审核对象：不含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 

4.4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登录研究生一体化系统，点击【学位管理】菜单，

进入【答辩资格审查管理】页面，勾选学生，就学籍情况进行查看并审核。学位办公室审核通

过后，不可以再次修改审核结果，需要修改请联系学位办公室进行退回操作。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审核对象：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 

5.学位办公室：登录研究生一体化系统，点击【学位管理】菜单，进入【答辩资格审查管理】

页面，勾选学生，就财务处、教务处，研究生工作处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审



核结果，博士生提交开题报告情况进行查看并最终审核。审核通过后，其他职能部门不可以再

次修改审核结果。 

6.学生：学位办审核通过后，学生登录研究生一体化系统，点击【学位信息】菜单，进入【答

辩申请】——【答辩资格审查】，下载打印审核通过的审查表，并提交学院盖章。 



流程图示： 

 

 

一体化平台技术咨询电话：010-62335616；  



附件二： 

外网访问研究生一体化系统须知 
 

1.登录远程访问系统（具体方法参见附件远程访问系统使用指南）。 

2.点击进入社科院大学校园信息平台，输入账号密码登录。 

 

3.点开左侧学生应用，即可进入研究生一体化系统。 



 
 

 

附：远程访问系统使用指南（以 IE 浏览器为例） 

 



 

 



 

 



 

 



 



 

 


